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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規範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工作，引導綠色建築健康發展，我會制定了《澳門綠色建

築評價標識管理辦法》。現印發你們，請遵照執行。 

 

中國綠色建築與節能（澳門）協會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澳門綠色建築評價標識管理辦法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規範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工作，引導綠色建築健康發展，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的綠色建築評價標識（以下簡稱“評價標識”），是指對申請

進行綠色建築等級評定的建築物，依據《綠色建築評價標準（澳門版）》

和《綠色建築評價技術細則（澳門版）》，按照本辦法確定的程式和要求，

確認其等級並進行資訊性標識的一種評價活動。標識包括證書和標誌。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於已竣工並投入使用的住宅建築和公共建築評價標識的組織

實施與管理。  

 

  第四條 評價標識的申請遵循自願原則，評價標識工作遵循科學、公開、公平和公

正的原則。  

 

  第五條 綠色建築等級由低至高分為一星級、 二星級和三星級三個等級。 

 

第二章 組織管理 

 

  第六條 中國綠色建築與節能（澳門）協會負責指導和管理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工

作，制定管理辦法，監督實施，公示、審定、公佈通過的專案。 

 

  第七條 對審定的專案由中國綠色建築與節能（澳門）協會公佈，並頒發證書和標

誌。  

 



  第八條 中國綠色建築與節能（澳門）協會負責綠色建築評價標識的具體組織實施

等日常管理工作，並接受中國綠色建築與節能委員會對管理及評審工作的

建議。 

 

  第九條 中國綠色建築與節能（澳門）協會負責對申請的專案組織評審，建立並管

理評審工作檔案，受理查詢事務。  

 

第三章 申請條件及程式  

 

  第十條 評價標識的申請應由業主單位、房地產開發單位提出，鼓勵設計單位、施

工單位和物業管理單位等相關單位共同參與申請。  

 

  第十一條 申請評價標識的住宅建築和公共建築應當通過工程品質驗收並投入使

用一年以上，未發生重大品質安全事故，無拖欠工資和工程款。  

 

  第十二條 申請單位應當提供真實、完整的申報材料，填寫評價標識申報書，提供

工程立項批件、申報單位元的資質證書，工程用材料、產品、設備的合格

證書、檢測報告等材料，以及必須的規劃、設計、施工、驗收和運營管理

資料。 

 

  第十三條 評價標識申請在通過申請材料的形式審查後，由組成的評審專家委員會

對其進行評審，並對通過評審的專案進行公示，公示期為 30 天。 

 

  第十四條 經公示後無異議或有異議但已協調解決的專案，由中國綠色建築與節能

（澳門）協會審定。  

 

  第十五條 對有異議而且無法協調解決的專案，將不予進行審定並向申請單位說明

情況，退還申請資料。  

 

第四章 監督檢查  

 

  第十六條 標識持有單位應規範使用證書和標誌，並制定相應的管理制度。  

 

  第十七條 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利用標識進行虛假宣傳，不得轉讓、偽造或冒用標

識。  

 

  第十八條 凡有下列情況之一者，暫停使用標識：  

 

  （一）建築物的個別指標與申請評價標識的要求不符  

 

  （二）證書或標誌的使用不符合規定的要求  

 

  凡有下列情況之一者，撤銷標識：  

 



  （一）建築物的技術指標與申請評價標識的要求有多項（三項以上）不符的  

 

  （二）標識持有單位暫停使用標識超過一年的  

 

  （三）轉讓標識或違反有關規定、損害標識信譽的  

 

  （四）以不真實的申請材料通過評價獲得標識的  

 

  （五）無正當理由拒絕監督檢查的  

 

  被撤銷標識的建築物和有關單位，自撤銷之日起三年內不得再次提出評價標識申請。  

 

  第十九條 標識持有單位有第十七條、第十八條情況之一時，知情單位或個人可向

中國綠色建築與節能（澳門）協會舉報。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條 處於規劃階段和施工階段的住宅建築和公共建築，可比照本辦法對其規

劃設計進行評價。 《綠色建築評價標準（澳門版）》未規定的其他類型建

築，可參照本辦法開展評價標識工作。  

 

第二十一條  綠色建築專案取得設計標識後，一年內未開工建設或發生設計變更導

致綠色建築相關要求降低的，評價機構應重新進行評價，並及時重新公告

評價結果。已經竣工驗收投入使用的專案，不應再申請綠色建築設計標

識，評價機構也不應受理進行設計標識評價。專案獲得運行標識後，設計

標識自動作廢。運行標識到期後，應由原評價機構按照評價要求重新對專

案進行核查確定。 

 

第二十二條  根據不同建築類型，已經發佈實施專項評價標準的，應在評價中採用

該建築類型的評價標準。項目所在地區已經備案並頒佈地方標準的，應按

現行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要求進行複審，確認符合國家標準、行業標準

的規定，各評價機構在評價中應執行專案所在地的地方標準。 

 

第二十三條  按照專案所在地強制執行的綠色建築設計規範、設計要點進行設計，

並通過施工圖審查的建築可認定為綠色建築，並納入當地綠色建築項目、

面積的統計範圍。如上述建築需要獲得綠色建築評價標識與證書，應按照

綠色建築標識評價工作要求，依據綠色建築評價相關標準，履行相應的評

價程式。 

 

第二十四條  及時將綠色建築標識專案的受理情況、評價情況和評價結果向中國綠

色建築與節能委員會報告。將標識專案情況按年度統一報中國綠色建築與

節能委員會備案（備案內容詳見附件 2）。 

 

第二十四條  要進一步增強責任感和緊迫感，將綠色建築納入建築專案全過程管



理。要充分利用資訊化手段收集、統計、分析和管理綠色建築項目，引導

綠色建築健康發展。 

 

  第二十五條 中國綠色建築與節能（澳門）協會應根據本辦法制定實施細則。  

 

  第二十六條 本辦法由中國綠色建築與節能（澳門）協會負責解釋。  

 

  第二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佈之日起施行。 

 

  

 

 

 

附件：1.綠色建築評價標識證書編號規則 

2.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專案備案表 

 



附件 1 

綠色建築評價標識證書編號規則 

 

 

 

建築類型：公共建築 P  住宅建築 R  工業建築 I 

評價階段：設計階段 D  運行階段 O 

建築星級：1、2、3 

建築所在地區編號： 

 

省市 編號 省市 編號 省市 編號 省市 編號 省市 編號 省市 編號 

北京 01 遼寧 06 上海 09 河南 16 重慶 22 陝西 27 

天津 02 吉林 07 江蘇 10 湖北 17 四川 23 甘肅 28 

河北 03 黑龍江 08 浙江 11 湖南 18 貴州 24 青海 29 

山西 04     安徽 12 廣東 19 雲南 25 寧夏 30 

內蒙古 05     福建 13 廣西 20 西藏 26 新疆 31 

        江西 14 海南 21     香港 32 

        山東 15         澳門 33 

 

序號：按順序 01、02… 

 

N O . X X X X X X X 

建築類型 

建築所在地區編號 

序號 

建築星級 

評價階段 

 



附件 2 

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專案備案表 

備案單位  連絡人  座機  手機  

通訊位址  郵編  電子信箱  

專案備案資訊 

序

號 
項目名稱 申報單位 評審機構 所在省 公告日期 

單棟建築

數量（棟） 

項目 

類型 

標識 

類別 

評定 

星級 

申報建築面

積（萬㎡） 

           

           

           

           

           

           

           

           

           

注：1.“備案單位”應填寫專案所在省住房城鄉建設主管部門；2.“項目類型”欄應填寫“住宅建築”或“公共建築”等；3.“標識類別”欄應填

寫“設計標識”或“運行標識”；4.“評定星級”欄應填寫經評定的星級。 

 


